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刘
雅菲） 日前，济南市委办公
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济南
市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
基层群众办事创业实施方案》，
解决市民遭遇的“办证多、办事
难”问题。其中，济南市要求，凡
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材
料和盖章环节，不得要求申请
人提供；凡是属于同一事项不
同办理环节需要的证明材料，

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
据了解，在清除各类无谓

证明材料方面，济南将坚持“五
个凡是”的原则：凡是没有法律
法规依据的证明材料和盖章环
节，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凡是
政府部门制发的有效证照或批
准文书能够证明申请人身份、
亲属关系、婚姻状况、不动产权
属等相关信息的，不得要求申
请人提供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凡是本部门或本系统发放的证
照或批准文书，部门、系统之间
应通过信息查询方式获得，不
得要求申请人提供；凡是可以
通过部门间沟通、查询、数据共
享、信息比对、征求意见等方式
获取信息的，不得要求申请人
提供；凡是属于同一事项不同
办理环节需要的证明材料，不
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

除了简化的公共服务，剩

余的公共服务事项也要进行优
化，其中，济南市提出，市县部
门（单位）因专业性强、业务量
大或场地有特殊要求，经本级
政府同意可单独设立政务服务
大厅，加挂本级政务服务中心
牌子。而且，还将推行网上服
务，在今年年底前基本实现公
共服务事项和主要行政权力事
项上网运行，提高服务效率。

此外，下一步，济南还将推

进信息共享，打通政府部门间
数据壁垒，解决“信息孤岛”等
问题。上述实施方案中明确提
出，将按照全省统一部署，以公
民身份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作为唯一标识，建立全省统
一的电子证照库，推动服务事
项、权力事项的证件数据、相关
信息等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
互认共享，实现市民办事“一
号”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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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9300平违建和15处违法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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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刘
飞跃 通讯员 张昊宇） 自
全市拆违拆临行动开展以来，
历下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
求，对全区现有建筑进行调查
摸底，并提前做好第一期名单
中公布的14处需拆除的违法建
设的拆除预案。

对这些违法建设，历下区
执法局和各街道办事处靠上做
工作，动员业户自行拆除，同时
坚持自拆和强拆相结合。1月17
日上午，历下区执法局、历下区
国土资源分局、姚家街道办事
处联合行动，拆除了位于二环
南路怪坡附近的一处约5000平
方米的违章房屋。截至目前，第

一期名单中公布的14处约9300
平方米的违法建设和约800平
方米的15处违法广告（包含两
个大型单立柱）已经全部拆除。

2016年12月份以来，历下
区借助市民来信的契机，拆除
了历山路100号多处多年存在
的私搭乱建，对辖区私搭乱建
开展集中整治，共拆除既有私
搭乱建80余处、5000多平方米。

下一步，历下区将严格按
照全市拆违拆临实施方案，高标
准推进拆违透绿工作，按照各个
时间节点完成拆除任务。同时对
新增违法建设实施零容忍管理，
即查即拆，坚决将违法建设遏制
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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